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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根据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关于<低压分布式光伏接口转接器技术规范>等11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批复》（中仪协 【2023】24号）文件立项，标准名称为《产业园区低碳能源规划及能源计量技术指南》，标准编号为T/CIMA 0123。本文件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电工仪器仪表分会提出，由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归口。计划编制完成年限为2026年。

2、主要工作过程

2023年6月：申请立项并上报标准的草案稿和项目建议书。
2023年10月：中国仪器仪表行业协会组织召开立项评审会，会后下达了立项批复文件。由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雄安新区供电公司牵头，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4年1月：启动团体标准制定工作。起草组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文件的要求进行标准制定并形成了工作组讨论稿。

2024年5-6月：工作组讨论稿在标准编制工作组内部征求意见，共回收意见36条，主笔单位按照回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4年9月：起草工作组在山西省太原市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对工作组讨论稿的标准化对象、结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逐条讨论，并对主要技术内容达成了一致意见，形成会议纪要。

2024年10-12月：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开展第二次征求意见，共回收意见17条，主笔单位按照回收意见对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2025年7月：起草工作组召开线上第二次工作组会议，对标准工作组讨论稿以及所征求的意见内容进行了仔细讨论，形成会议纪要。

2025年11月：形成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做的工作

牵头起草单位是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雄安新区供电公司，主要起草单位有上海电力设计院有限公司、哈尔滨电工仪表研究所有限公司、国网雄安综合能源有限公司、浙江正泰仪器仪表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市航天泰瑞捷电子有限公司、深圳市科陆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雄安新区供电公司作为执笔单位负责了本标准的起草、修改工作；

主要起草人：侯磊、潘俊、王伊晓、陈云辉、蔡毅、武天娇、陶纲领、洪义、黄世回等。

侯磊为本文件的主笔人，负责标准的编写；潘俊为本文件的技术负责人，为标准的总体内容进行全面指导；武天娇为本文件起草工作组的组长，王伊晓、陈云辉、蔡毅、武天娇等为本文件起草工作组的组员，负责标准的编写进程和组织协调工作。陶纲领、洪义、黄世回等工作组成员为本标准的编写和修改工作给与大量帮助。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2.1主要阐述标准制定或修订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

本标准从实际应用出发，充分考虑了现有相关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编制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本标准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编写和表述。
另外，为体现指南的先进性和实用性，本文件依据《工业领域碳达峰实施方案》（工信部联节〔2022〕88号）的要求，同时借鉴了《柔性直流输电成套设计标准》《多功能电能表通信规约》和《微电网规划设计导则》的原则和方法，分析了低碳能源规划中需求预测、可再生能源应用等内容，研究了能源计量器具、能源计量平台和能源系统调适及运维等内容。
2.2标准主要内容中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依据
对特有的术语进行了定义，同时参考了HJ 131—2021《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产业园区》、GB/T 33589-2017《微电网接入电力系统技术规定》、GB17167-2006《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实施指南》等相关内容。

低碳能源评价指标参考了工信部发布的绿色工业园区的评价体系中的相关内容。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无。

四、标准涉及国内外专利及处置情况
无。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本文件通过规定新建产业园区低碳能源规划及能源计量的一般要求，系统性、整体性厘清园区低碳能源规划的基本路径，完善能源计量技术，为园区能源管理者提供充分的准确的数据依据，帮助其正确客观的分析在节能减排工作过程中的一些问题。

本文件规范和指导产业园区低碳能源规划与计量工作，有助于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增强产业竞争力，为各地产业园区树立标杆，引导和规范园区低碳发展，为园区用能单位掌握能源利用状况提供技术依据，为园区规划建设阶段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提供技术支撑。

六、标准与现有标准、制定中标准的协调配套情况

与现有标准、制定中的标准没有矛盾。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
本文件为首次制定，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组织措施

利用信息平台对标准进行推广和宣贯，同时展示试点效果案例；结合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参与的产业园区项目，建设示范试点，便于客户实地调研。

（2）技术措施

通过建立产业园区低碳能源规划及能源计量的一般要求，系统性、整体性厘清园区低碳能源规划的基本路径，实现园区的低碳发展，为各地产业园区树立标杆，引导和规范园区低碳发展。

（3）实施日期

自标准发布后，及时推广实施。

十一、废行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予以说明的事项

2024年9月24日，在太原市召开第一次工作组会议，对工作组讨论稿的标准化对象、结构进行了认真、细致的逐条讨论，达成标准名字共识，经工作组成员共同讨论将原立项名称《产业园区低碳能源规划及能源计量技术指南》改为《产业园区低碳能源规划及计量技术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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